关于2018年转移支付资金情况的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2018年我区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共122,430万元，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7,098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5,332万元。
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主要包含：
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,764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,504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282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995万元，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2,597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2,892万元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5,667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,961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5,329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7万元。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包括：一般公共服务收入193万元，公共安全411万元，教育3510万元，科学技术184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19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3,488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2,650万元，节能环保49万元，城乡社区2,998万元，农林水500万元，交通运输905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等60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445万元，金融50万元，国土海洋气象等3万元，住房保障4,406万元，其他收入75,285万元。
